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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優品 3 6 0 控 股有限公司
Best Mart 360 Holdings Limited

（股份代號：2360）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變更所得款項用途

茲提述優品360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關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以股
份發售（「股份發售」）方式上市（「上市」）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以及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報告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當中對自上市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股份發售
所得款項淨額之動用作出披露。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所界
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董事會已決議變更股份發售所得款
項之用途。

股份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誠如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披露，本公司擬將股份發售所得
款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或根據所得款項淨額按比例調整後的款項）用作以下
用途：

(i) 所得款項淨額的約66.5%，或約154.8百萬港元，將用於在港島、九龍及新界
開設新零售店舖（「於香港開設新零售店舖」）;

(ii) 所得款項淨額的約13.5%，或約31.3百萬港元，將用於加強及擴大市場營銷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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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所得款項淨額的約10.1%，或約23.5百萬港元，將用於提升資訊科技系統；及

(iv) 所得款項淨額的約9.9%，或約23.1百萬港元，將用於一般營運資金用途。

誠如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中所披露，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13.7百萬港元（經扣除包
銷費用及相關開支後），因此約142.1百萬港元獲分配用作於香港開設新零售店舖； 

約28.9百萬港元用作加強及擴大市場營銷力度； 約21.6百萬港元用作提升資訊科
技系統； 及約21.1百萬港元用作一般營運資金。於本公告日期，已動用的所得款
項淨額如下：

所分配
的所得款項
淨額（概約）

截至
本公告日期已
動用所得款項
淨額（概約）

截至
本公告日期未
動用所得款項
淨額（概約）

所得款項淨額的特定用途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於香港開設新零售店舖 142.1 50.7 91.4

加強及擴大市場營銷力度 28.9 5.6 23.3

提升資訊科技系統 21.6 3.4 18.2

一般營運資金 21.1 12.6 8.5

213.7 72.3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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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所得款項用途
於本公告日期，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41.4百萬港元（「未動用所得款項淨
額」）。經審慎周詳考慮現時營商環境及本集團的發展需要後，董事會已決議將部
份原獲分配用作於香港開設新零售店舖的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中30.0百萬港元的
用途變更為用作對外投資（「對外投資」），包括但不限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以及於中國大陸地區（「中國大陸」）擴展集團的零售業務。
以下詳列所得款項淨額的原定分配及經修訂分配的情況：

所分配的
所得款項

淨額（概約）

截至
本公告日期已
動用所得款項
淨額（概約）

截至
本公告日期未動
用所得款項淨額

（概約）

未動用
所得款項

淨額之經修訂
分配（概約）

所得款項淨額的特定用途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於香港開設新零售店舖 142.1 50.7 91.4 61.4

加強及擴大市場營銷力度 28.9 5.6 23.3 23.3

提升資訊科技系統 21.6 3.4 18.2 18.2

一般營運資金 21.1 12.6 8.5 8.5

對外投資 – – – 30.0

213.7 72.3 141.4 141.4

變更所得款項用途的理由
為抗衡香港低迷的零售市場及本地經濟的不明朗因素的相關風險，本集團管理層
認為加快對外投資步伐將擴大本集團的市場覆蓋層面以及本集團的顧客網絡，並
將為本集團的新增長動力的催化劑。因此，將部份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用作促成
及加速本集團於對外投資的新業務發展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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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二日的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在澳門成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本集團於澳門的首間零售店舖已於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十七日開業。此外，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公
告所披露，本公司已於中國深圳成立一間外商獨資企業，以及預期本集團於中國
大陸的首家零售店舖將於下一個財政年度開業。儘管本集團會繼續致力鞏固其於
香港市場的核心競爭力，董事會相信本集團於澳門及中國大陸進行的對外投資有
利本集團的長期業務發展，並對本集團的長遠收入增長將發揮具建設性及支持性
的作用。

董事會認為重新分配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將滿足本集團現時業務及營運需要，並
符合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計劃。董事會亦認為建議變更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
用途將不會對本集團的現有業務及營運有任何重大不利影響，並符合本公司及其
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董事會將繼續評估所得款項淨額用途的計劃，並在如有需要時可能修改或修訂有
關計劃，以配合變化中的市況及盡力提升本集團的業務表現。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概無任何其他變更。

承董事會命
優品360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林子峰

香港，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林子峰先生及許毅芬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施榮懷先生、蔡素玉女士及李家麟先生。


